
    

 附件1

工程技术领域范围

专业类别 范围工程技术领域

环境科学与工程类

专业

包括但不限于从事环境污染防治技术、工

艺与工程设计、环境评价和管理、减污降

碳、资源循环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、

环保设备设计与制造、水质工程研发及设

计等的环境工程、环境科学、环境科学与

工程、环境生态工程、环保设备工程、资

源环境科学、水质科学与技术等的专业人

员。

化学工程与工艺类

专业

包括但不限于从事节能降碳、资源循环利

用、废水气固等污染物治理技术开发、工

程设计和管理等的专业人员。
生态环境工程

类
包括但不限于从事节能降碳、资源循环利

用、废水气固等污染物治理和管理等机械

设备开发、设计和应用推广等的专业人员。

机械电子类专业

包括但不限于从事节能建筑、绿色工厂、

环境污染物治理、暖通和给水排水等设计、

规划和管理等的专业人员。

市政建筑类专业

信息控制类专业

包括但不限于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管控设备

开发、信息传输、数据处理和模型建立反

馈等信息控制开发、设计和应用推广等的

专业人员。

 
 

  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